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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美 ＮＳＦ发布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利用情况调查统计

２０１２年２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发布了一项关于美国境内企业的知识产

权保护利用情况调查结果。该调查是“企业研发与创新调查”（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Ｄａｎｄ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ＢＲＤＩＳ）［１］的系列调查内容之一。

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企业认为商标和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形式，其次

是版权。由于行业的不同，对各种知识产权保护形式的依赖程度有很大差别。该

ＢＲＤＩＳ试点调查主要结果摘录如下。

　　１．行业态势

　　（１）整体情况

企业针对其所在行业和想要保护的无形资产采用多种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整体

上，越来越多的企业认为商标、商业秘密与著作权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形式，超过

认同专利与掩膜作品［２］重要性的企业数量。２００８年，认为商标、商业秘密、著作权、

设计专利、发明专利、掩膜作品是重要（包括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的企业比例分别

为：１５％、１４％、１２％、６％、５％、３％。

［１］ＢＲＤＩＳ调查始于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ＮＳＦ和美国普查局（ｔｈｅＵ．Ｓ．ＣｅｎｓｕｓＢｕｒｅａｕ，Ｃｅｎｓｕｓ）对 ＢＲＤＩＳ进行了改
组与扩展，要求美国境内企业报告２００８年期间各类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运营的重要程度，具体需报告发明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掩膜作品为“非常重要”、“比较重要”或“并不重要”。对数据按照行业类别

和规模进行加权，并按企业有无研发活动来收集数据。

［２］掩膜作品：即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我国称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在美国称为“掩膜作品”（Ｍａｓｋ
Ｗｏｒｋ），日本为“电路布图”（ＣｉｒｃｕｉｔＬａｙｏｕｔ），瑞典称为“布图设计”（ＬａｙｏｕｔＤｅｓｉｇｎ），欧盟许多国家称为“拓扑图”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上述统计结果来自美国境内所有企业，但非常大一部分企业报告没有利用大多

数知识产权保护形式。例如，一些非制造行业，如建筑、教育服务、住宿和餐饮服务，

知识产权保护利用程度最低，而这些企业在全美的数量相对较大，因此明显影响了全

美企业的总体水平。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问题，报告重点关注了相对较小但研发更密集的制

造业和信息行业。这两类企业分别占调查总数的８％和１％，研发支出却分别占美国

企业研发总支出的６７％和１３％。此外，这两个行业的产品创新率高于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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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行业中２２％的企业报告在２００６至２００８年期间有一项或多项产品创新，信息行

业中这一比例为３０％。相比之下，同期美国境内所有企业的产品创新率为９％。

　　（２）制造业

制造业中，认同每种知识产权保护类型重要性的企业比例要明显高于非制造业。

２００８年，制造业对专利（含设计专利与发明专利）重要性的认同比例（１４～１５％）是

非制造业的三倍（４～５％）。

同时，３１％的企业认为商业秘密是重要的，２８％认为商标是重要的。总体而言，

这部分比例是非制造业的两倍（后者的对应比例分别为１３％和１４％）。

　　（３）信息行业

信息行业的企业，尤其包括软件出版商、电信商、互联网服务（互联网服务提供

商，网络搜索门户，数据处理服务）等，认为版权、商标、商业秘密是相当重要的，这方

面评价高于制造业企业。信息行业超过２０％的企业认为版权和商标非常重要。这

表明，信息行业认为消费者意识和产品所有权识别是极有价值的。

总体上，信息行业对专利保护形式的倚重比例（１０～１１％）小于制造业（１４～

１５％）。

　　２．各类知识产权情况考察

　　（１）知识产权保护类型比较

多个行业组认为商业秘密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在前六位行业中都有所包括：既

有高科技制造商（电气设备、电器、组件）也有低技术制造商（食品），既有服务于成熟

工业基础的制造业（化学制品）也有近期的新兴经济体（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及知

识密集型服务经济体的最直接代表性企业（出版业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超过

７０％的软件出版商、医药企业和基础化学品制造企业称商业秘密重要。此外，半导体

机械行业中９８％的企业认为商业秘密重要。

商标对于许多企业也是同样重要的，相对于更依赖保密手段的商业秘密保护形

式，商标主要用于标识和区分企业的产品（商品或服务）。在出版和化工行业，超过

５０％的企业认为商标重要，包括多个化工子行业：基础化学品、农药、肥料、其他农用

化学品、医药、肥皂、洗涤剂、卫浴用剂。

发明专利类的前六个行业出自制造业，以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化工为首。这些企

业也认为外观设计专利是重要的。调查显示这两个行业专利申请（分别为４．１万件

和１．８万件）占全部专利申请（１３７万件）的４０％以上。导航、测量、电子医疗和控

制仪器有超过２０１万件申请；５０％的企业提到发明专利的重要性，３０％提到外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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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专利的重要性。

到目前为止，出版行业６１％的企业认为版权保护很重要。其他多数行业中认为

版权重要的企业不超过４０％。约１９％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企业认为掩膜作品重要，

７８％的半导体机械企业认为掩膜作品对企业运营非常重要。

　　（２）行业比较

化工，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电气设备、电器和组件等三个行业涉及到所有类型的

知识产权。这三个行业的大部分企业提及采取多种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重要性，涉

猎范围从通过专利申请实现发明公开到使用商标来维护知名度。

涉及两到三个不同知识产权类型的行业有六个。出版和互联网服务行业涉及到

商业秘密、商标和著作权；机械类行业涉及发明专利、外观设计和掩膜作品；石油及煤

制品、塑料和橡胶制品、电讯等，则各涉及两类知识产权。

有三个行业认为仅一种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重要性：纺织、服装和皮革———

外观设计专利；饮料及烟草制品———商标；食品———商业秘密。

　　３．企业的研发活动

ＢＲＤＩＳ数据最清晰的结果之一是发现，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研发活动对企业评价

知识产权重要性产生较大差异。具有研发活动的公司（不管是自主研发或资助其他

公司研发）认同知识产权重要性的比重远大于不具有研发活动的公司。

调查对象所代表的估计１９０万家营利企业中，只有约３％表示在２００８年有研发

或资助研发活动。根据调查数据，这些研发活跃企业中５０％以上认为商业秘密、商

标和著作权是重要的；４０％认为发明专利是重要的；３３％认为外观设计是重要的。相

比之下，无研发活动的企业中认同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的不足１５％。

张　娴　检索，付鑫金　编译，张　娴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ｓｆ．ｇｏｖ／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ｆｂｒｉｅｆ／ｎｓｆ１２３０７／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日

日本文科省发布大学新型产业孵化基地项目概要

２０１２年２月８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本年度启动的“大学新型产业孵化基

地项目”概要。该项新政策由“创业人才”和“项目支撑”两部分构成。

大学新型产业孵化基地项目，是大学与研究类独立行政法人从研究活动产生的

基础研究成果中，选取前景好的新业种由创业者培育成雏形，并为确保风险企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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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货币投资安全等出口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相应政策。大学与研究类独立行政法人

新创的研究成果与风险企业等新型企业的创立联系起来，目的是在日本建立新企业，

激活新兴产业。

负责大学新型产业孵化基地项目政策的科学技术、学术振兴局的产业合作、地区

支援科在这次的新政策中，提出“由产学官＋金融机构的合作模式，构建可持续的日

本型科学技术改革典范”的目标。当前，在服务型、ＩＴ型风险企业之外，还没有促进

日本发展的产业振兴相关风险企业出现。特别是在生物、科技等方面，没有前景良好

的风险企业出现，导致产业界的新陈代谢无法顺利进行。

图１　大学新型产业孵化基地项目政策模式图（来自文部科学省资料）

新政策规定了创业人才的相应任务：从大学等独创性基础研究成果中筛选发展

前景好的研究成果；在创业过程中开展尽职调查以估算企业价值；研究实业化的可行

性，管理实业化目标的研发，譬如从其他大学的研究成果中补充实业化所需的要素技

术等。根据政策规定，从实行尽职调查、建立企业价值估算、提交风投等金融机构，到

引入风投资本等，都是创业人才的任务。

创业人才的选拔由大学、企业等组织的４人以内的专家为小组进行报名。负责

审查创业人才的评委会在３月组成，预计将在４月份决定创业人才小组。入选的创

业小组从大学与研究类独立行政法人的基础研究中筛选创业适用种子，与相关大学

等共同运作打造募集“项目支撑”的企业计划。

由于产业合作、地区支援科２０１２年的预算为１３亿日元，创业人才可采纳７、８个

组，预计一年中向每个组最多能支付３５００万日元运营费。由于是辅助性事业，构成

小组的成员人工费原则上预计不会超出最高额度的一半（人工费补助情况规定参照

公开招募内容）。支援时间共５年。

大学新型产业孵化基地项目评委会在选择种子项目时，相关的创业小组负责企

业化开发项目管理。提交入选支撑的种子项目的大学与研究类独立行政法人，将得

４ 知识产权动态



到每个项目１４亿日元以内的赞助金作为研发费用。采用创业人才赞助与项目支撑

赞助分开支付的方法，以防冲突。

原定项目公开募集将在４至９月分３次进行，视情况整体时间可能缩短。

唐紫諳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ｃｈｉｚａｉ．ｎｉｋｋｅｉｂｐ．ｃｏ．ｊｐ／ｃｈｉｚａｉ／ｂｉｚ＿ｕｎｉｖ＿ｔｌｏ／２０１２０２１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０日

欧盟委托专家组研究专利增值政策工具

２０１１年底，欧洲委员会为了创建欧洲的知识产权金融市场，特委托专家组评估

可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促使专利增值（ｐａｔｅｎｔｖａ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３］，期望通过这些措施发掘

目前在欧洲开发不足或尚未开发的专利技术的潜力。专家组在２０１２年提交了一份

关于开发欧洲知识产权市场的研究提案，提案中评估了欧洲专利增值的潜力，并提出

了三项政策工具建议。

［３］指从专利中创造价值的行为，即通过找准和提取专利中潜在的经济价值来进行开发和商业化应用。

　　１．欧洲专利增值的潜力

通过技术开发和商品化使专利增值代表了欧盟相关政策的目标，因为它非常有

利于创新和知识的扩散。报告认为这种增值形式应被视为一项长期活动，它涉及的

内容比单纯的专利权转让还要丰富。在商业化之前必须完成技术开发直至概念验

证。

专家组认为，政府的政策干预应避免通过专利权强制执行来鼓励短期的专利增

值。通过技术商业化实现的专利增值往往会由于大量的交易成本而导致市场化失败

（这类成本包括找寻潜在买家或卖家的筛选成本、技术估值的信息成本、组织相关技

术秘密交易的谈判成本等等）。

报告提出，一些可量化的指标表明未开发的欧洲专利，或在不同市场、行业中找

到新应用的欧洲专利中约有８～２４％可能形成专利池；并且有证据表明专利增值的

大部分潜力实际上集中在这些专利中的一小部分。

基于这些发现，专家组得出结论，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等有效措施来促进欧洲的

专利增值。因此，专家评估了各种可用的政策工具，包括建立知识产权（ＩＰＲ）交易平

台，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特设服务以及设立专利基金。

５知识产权动态



　　２．三类政策工具建议

　　（１）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通过把现有的专利和买方需求信息集中在一个网络数据库中，来促成潜在的供

需对接。欧洲现有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多数于近期才建成，迄今效果并不理想。只

有一些商业平台取得较好的效果，这类平台提供专利技术及其商业潜力的综合信息，

以及大范围的附加服务。但这类商业平台主要面向大型企业和中介机构，而中小企

业往往缺乏信息和内部资源来使用这类平台。专家组认为，在欧洲层面上建立一个

新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是没有必要的，建议在中小企业中提高对现有交易平台的认

识，并为它们提供专家顾问服务来有效地利用这些平台。

其中，欧洲专利局（ＥＰＯ）的专利注册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可以方便
企业获取专利信息，并促使以市场为导向的中介机构开发检索专利数据库的新工具，

从而减少筛选专利的成本。因此，专家们建议加强欧洲专利局的专利注册系统，通过

增强与其他国家专利注册系统的对接，为用户提供全面的专利信息，并进一步开发专

利数据库检索界面。

　　（２）促使专利增值的特设服务

欧洲许多公共机构已采取多项措施来促进中小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中的知识产

权利用，但其中只有少数建立了特设服务，通过技术商业化实现专利增值。

对专利增值的有效支持需要由市场专家组成咨询团队，并结合法律、商业和管理

能力提供建议。其中对中小企业专利增值的有效支持还应包括开发技术样品的资金

支持。

因此，专家组建议，采取专家顾问和财政支持的政策措施来增强中小企业专利增

值；为了更好地满足地方需要，这些服务应由各成员国实施；欧洲企业网络应协调各

国的举措，推行其中的最佳做法，并依据合理的附属原则来设立本地服务；在欧洲企

业网络、ＰＡＴＬＩＢ（欧洲专利信息中心网络）、各国家知识产权局之间进行更多地协调
和整合。

　　（３）专利基金

专利基金以收购第三方的专利来进行投资，通过这些专利的销售、许可和诉讼实

现货币化，获取回报。

长期以技术为导向的基金具有克服技术增值主要障碍的潜力。专利成功实现商

业化还需要该类基金能够支持高潜力技术的成熟化，直至概念验证。

专家组提出了关于专利基金的两种政策选择：第一种是创立一个欧洲专利许可

基金，该类基金可委托像法国储蓄基金之类的组织来进行管理。但由于质疑基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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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在商业化阶段取得成功的能力，因此专家组并不建议欧盟利用当前的提案来创立

一个欧洲专利许可基金；欧盟的第二种选择是选定技术领域，通过提供有限的、有针

对性的财政支持，建立专利池。

张　娴　检索，庞弘遷　编译，张　娴　校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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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普技术持续孵化出高新企业

马普非常重视其发明创造的市场营销，除了向各公司进行技术许可外，孵化企业

也是其重要策略之一。１９９０年以来，马普创新公司（ＭａｘＰｌａｎｃｋ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马普创新”）一直致力于推动相关工作。截至２０１１年，马普下属研究机构已经孵化

出９８家公司，并向这些公司许可近１５０件专利。这些公司提供了大约２７８０个新工

作岗位，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２　马普创新近１０年孵化公司数量

根据成立方式，这９８家公司大致分为３种类型：（１）基于专利或技术诀窍许可，
或签订期权协议（Ｏｐ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而成立的公司，这类公司有６３家；（２）由马普研
究所雇员作为创始人、雇员或顾问而成立的公司，这类公司有３０家；（３）基于马普研
究所前雇员的经验而成立的公司，这类公司有５家。

每年，马普创新有１５０个新项目产生。目前，马普创新管理着１１９０项发明，拥有
１６家公司的股权。自１９７９年以来，马普创新共管理了约３４００项发明，已经有２０００
余项许可合同完成了交易。发明人、马普研究所、马普学会的总收益达到２８亿欧
元。这一纪录使得马普创新跻身全球技术转让机构的“超级联赛”。

为了给马普研究所的科学家在计划建立自己公司的过程中提供有针对性的支

援，马普创新与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和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Ａｃａｄｅｍｙ共同举办了两个系列的活

７知识产权动态



图３　马普创新近１０年技术转让成本与收入（单位：百万欧元）

动，提供关于公司建立和融资方面的信息和经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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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技术法律评论》称
大量专利掌握在专利聚合公司手中

近日，《斯坦福技术法律评论》（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报道称，专
利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短短的几年中，大量专利由少数不进行产

品制造的专利授权公司（Ｎ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Ｅｎｔｉｔｉｅｓ）掌握。其中最多的一家专利授权公
司在５年多时间里，在全球范围内聚合了３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件专利。

专利授权公司也被称作专利聚合公司（ｍａｓ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过去，他们被分为两种
类型：一是一些大学和研究实验室，他们通常进行基础研究，然后将发明对外许可，不

进行产品生产；二是一些购买专利并用来对外主张权利的个人和小团体，业界称为

“专利流氓”。“专利流氓”通常会遭到运营公司的痛斥，认为其是敲诈者，并阻碍了

创新。许多人认为“专利流氓”榨取的利润远高于专利实际附加于产品上的价值。

但新的专利聚合公司与之前的定义完全不同。从资金来源上讲，新的专利聚合

公司包括一些非常成功且有名望的组织，如苹果、ｅＢａｙ、谷歌、英特尔、微软、诺基亚、
索尼等制造企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圣母大学等学术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威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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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等知名机构。从专利来源上讲，专利聚合公司的专利资源非

常丰富。他们通常拥有不同领域的专利组合资源，从计算机、通信到生物医学以及纳

米技术。在一些收购活动中，专利聚合公司可能会收购某一家运营公司大部分的专

利和专利申请，他们通常会预先支付现金，或是承诺在将来主张专利权获取的收益中

给予分成。

美国高智发明［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Ｖｅｎｔｕｒｅｓ）是一个典型的专利聚合公司。高智发明
的专利技术几乎覆盖了所有工业领域，从计算机硬件到生物医药，从电子消费品到纳

米技术等。其从个人、公司、政府、研究实验室或大学等获得专利和相关知识产权的

交易数量超过１０００笔。该公司在２０１１年６月报道称其拥有３５０００项左右的发明资
产。

［４］高智发明：早期译为“知识产权风险公司”，是目前世界最大的专利聚合公司，由前微软 ＣＴＯＮａｔｈａｎＭｙｈｒｖｏｌｄ
在１０年前创办，最主要业务是从小公司购买专利，然后向其他公司收取授权使用费。

高智发明的成功催生了许多这种类型的公司。Ａｃａｃｉａ研究公司（Ａｃａｃｉａ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是目前最大的公开进行专利许可贸易的公司，已执行超过１０００项
许可协议，涉及１０４个技术许可项目。另一个类似公司ＲＰＸ，已花费超过３亿美元用
于获取专利，这些专利由旗下的多个子公司控制。

专利世界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许多不能带来收益或收益很少的专利

将被转移到一个系统中，专利聚合公司通过这个系统对大量的专利进行货币交易。

因此有人认为专利聚合公司存在潜在的正面影响。

但专利聚合公司与专利流氓相同的市场特征可能会导致专利流氓活动的上升。

因为专利体系基本的激励结构没有改变，在保护勤勉的制造企业时，专利的聚合对于

回馈优秀的发明人以及推动创新不会比现有的专利体系更好。此外，专利聚合活动

自身存在一些潜在危害。他们没有为技术创新做出贡献，而是对现有产品相关的专

利技术提出诉讼，给现有产品增加了负担，可能会降低未来的创新能力和生产力。最

重要的是，专利聚合公司的基本商业模式令人担忧，一个成功的专利聚合公司往往用

最严厉的方式来打击大量的公司，这不是社会所鼓励的行为。

这些问题均表明，专利聚合公司和专利的商业化市场不应该无所遏制的蓬勃发

展。这个新兴的市场必须得到适当的监管和约束，以便与此相关的大量风险都能经

过充分地考察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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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业人士指出新法下需慎重提出临时申请

２０１１版的《美国发明法案》将“先发明制”修改为“先申请制”，为了应对这种变
革，部分业内人士指出可以利用临时申请来获得先申请的时间优势。但技术转移咨

询公司Ｆｕｅｎｔｅｋ的创始人兼专利专家ＬａｕｒａＳｃｈｏｐｐｅ近日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需慎
重提出临时申请，主要原因如下。

（１）不符合成本效益。根据 Ｆｕｅｎｔｅｋ与客户交互的经验表明，ＴＴＯ大约有３５～
６０％的披露不具有商业潜力。这就意味着假如 ＴＴＯ每年将１００项披露全部申请了
临时申请，那将浪费３５～６０项不必要申请的时间和金钱，因为这些申请几乎完全不
可能进行技术转移。不如将这些时间用在对有市场潜力的技术进行市场化和营销谈

判。

（２）损害专利技术的覆盖范围。专利代理人通常都知道临时申请通常意味着技
术覆盖范围不足，没有一个良好的覆盖范围，后续的过程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３）提出临时申请意味着启动了正式申请的倒计时。一般来说，在提出完整的
正式申请之前，应确认技术已适应市场要求，且这一时间越长，准备就越充分。而一

旦提出了临时申请，就只有１年的时间来准备正式申请。
针对上述问题，专家进一步建议，ＴＴＯ首先需要对所有发明披露进行快速筛选，

以确认技术是否拥有足够的商业潜力，如果筛选通过且时间允许，再进行更深入地以

市场为基础的评估。

（１）进行快速筛选有利于节省时间和金钱。假如对所有文件都进行盲目归档，
必定会在不适合申请的文件上浪费资源。

（２）进行以市场为基础的评估将有助于更好地提出专利申请。对市场了解得越
多，知道技术如何在市场中进行使用，将会使专利获得更强有力的权利要求保护范

围，无论对临时申请或非临时申请都是如此。

（３）了解市场前景不是必须要有专利保护范围的相关信息。以市场为基础的评
估还包含了与业内专家的访谈，许多人认为必须首先确定专利的保护范围，事实上并

非如此，在与专家的访谈中可以不揭露一项未进行保护技术的独占或敏感信息。

总之，无论是在“先发明制”或是在“先申请制”的规则下，都需要有根据地进行

战略性选择，不能盲目申请。“先筛选然后进行市场评估”的方法是最有效且符合成

本效益的战略决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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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２０１２年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要点

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知识产权人才“十二

五”规划》，提出２０１２年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１１项要点。

　　１．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

深刻理解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重要思想，广泛宣传普及科学人才观的新思想

新理念，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对全国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支撑作用。认真总

结十七大以来知识产权人才工作成功经验，探索人才发展和人才工作规律，指导知识

产权人才工作创新实践。认真学习十八大关于人才工作的新要求，研究提出贯彻落

实意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人才发展氛围。

　　２．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任务

按照贯彻落实人才规划纲要中“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要求，会同科技部、

文化部等部门积极制定发布《职务发明条例》、《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指导

意见》等法规政策，为人才工作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全国知识产权系统要密

切配合、共同抓好人才规划纲要落实工作。同时，加强人才规划纲要贯彻落实情况的

宣传。

　　３．推进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十二五”规划》

积极推进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十二五”规划》，大力实施各项人才工程计划，加

强宏观指导和统筹协调，形成全国知识产权系统人才工作合力。切实抓好知识产权

行政管理和执法人才、专利审查人才、企事业单位人才、知识产权服务业人才、高层次

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较高，能基本满

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知识产权事业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

　　４．加强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坚持统筹规划，以扩大知识产权人才规模为基础，提升人才能力为核心，重点培

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和实务人才。推动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工程和

计划，对主要工作任务进行细化部署，指导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大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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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高层次人才引领计划”等人才工程和培养计划，充分

发挥高层次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整个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５．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

充分发挥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的作用，探索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元投

入的培训基地建设模式，突出办学特色，发挥资源优势，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知识产

权人才培训服务。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在全国选择４～５家符合条件、有
积极性的高校建立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同时，加强对基地的考核评估工作，指导

基地工作科学开展。

　　６．实施知识产权人才信息化工程

建立完善国家知识产权人才库，通过对人才库中相关信息的采集，应用信息化手

段对各类知识产权人才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整合人才信息资源，提高知识产权人才公

共服务能力，加快专业人才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构建开放、互动、高效、安全的知识产

权人才资源公共信息平台和人才服务平台。

　　７．深入开展知识产权人才培训工作

优化培训体系、改进培训方式、完善课程体系、拓宽培训渠道，继续以各级领导干

部、企事业单位人员、知识产权服务业人员为重点，深入广泛地开展培训工作。以知

识产权培训基地为重点，充分整合利用全国培训资源，提升培训针对性与实效性，培

养优质培训师资队伍，培养更多的符合社会需求的知识产权人才，提升全社会知识产

权意识。

　　８．推动建立知识产权人才专业技术评价体系

建立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长效体制，进一步总结推广地方已有的成功经验，积极推

动建立和完善企业知识产权人才专业技术评价体系，研究建立全国统一的专利管理

师水平评价制度。同时，积极开展恢复专利代理人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

作，促进专利代理行业执业水平的提高和规范管理。

　　９．加强知识产权教材建设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教材对人才培养和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提升的重要作用，加

强知识产权教材建设工作，创新教材建设模式，提高教材质量，出版知识产权精品教

材。充分调动高校、企事业单位参与教材编写的积极性，做到专业与普及相结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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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务相结合、基础与提高相结合，形成特色鲜明、种类丰富的知识产权教材体系。

　　１０．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人才体系

知识产权人才工作是一项系统工作。要围绕工作重点，不断建立完善知识产权

人才选拔培养、吸引使用、评价激励等机制；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知识产

权人才政策；要加强统筹协调和宏观管理，形成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各负其责、密切配

合，共同做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工作格局，形成健全完备的知识产权人才体系，为

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１１．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实施人才培养工作

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作对于扎实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努力推动知识产

权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人才培养

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人才工作机构，切实加大投入，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工作组织

管理服务体系。同时，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大人才培养工作实施力 度，确保今年

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

朱月仙　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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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３日

专题报道

欧洲公共研究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政策和实践

【摘要】受欧洲委员会研究与创新总署的委托和资助，联合国大学马斯特里赫特

创新与技术经济研究院等对欧洲１００个公共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和实践进

行了调查，并从以下方面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１）知识转移信息的公开

与传播政策；（２）知识产权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激励机制；（３）知识产权及其开发

利用政策的目标；（４）知识转移工作人员的资质和培训。

为在国家、欧洲和国际层面上，向公共研究机构（大学和研究院所）和私有部门

间的知识产权合作提供一个一致的管理框架，以促进公私部门之间的知识转移，欧洲

委员会于２００８年发布了公共研究机构知识转移活动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建议和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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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则的研究政策报告［５］。为了监测和报告相关建议和守则的执行情况及其影响和作

用等，欧洲委员会研究与创新总署（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资助

了一项名为 “知识转移研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的项目，研究周期为 ３１个月

（２０１０．９－２０１３．３），具体调研工作由联合国大学马斯特里赫特创新与技术经济研究

院（ＵＮＵＭＥＲＩＴ）负责组织管理［６］。

［５］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ｄｆ／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ｅｎ／ｉｐ＿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ｄｆ
［６］ｈｔｔｐ：／／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ｔｕｄｙ．ｅｕ／ｓｕｒｖｅｙ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２年２月，ＵＮＵＭＥＲＩＴ等发布了该项目的中期研究报告。报告主要给出了

三项相互联系的研究课题结果：（１）一项针对４３０所欧洲公共研究机构（大学和研究

院所）的知识转移活动的研究；（２）一项涉及１００个公共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和

实践的研究；（３）对６０个研发密集型企业高管的访谈，主要讨论了他们与公共研究

机构合作的激励和障碍。本文主要介绍第二项研究，即欧洲公共研究机构的知识产

权政策和实践研究的一些主要研究结果。

　　１．研究方法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估欧洲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和知识转移的政策

和实践。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网上问卷调查（２０１１年６－９月），调查对象是２０２个知

识转移办公室。其中，１５０个知识转移办公室（７４３％）填写了网上调查问卷，本文呈

现的分析结果是基于其中１００份填写较完整的调查问卷。这１００份调查问卷的完成

者来自于２４个欧洲国家，其中最多的几个国家是德国（２７个）、英国（９个）、西班牙

（７个）、意大利（７个）、瑞士（６个）和丹麦（５个）。

调查问卷主要收集了有关欧洲委员会推荐的相关守则执行情况的数据。报告的

分析结果主要包括４个方面：（１）知识转移信息的公开与传播政策；（２）知识产权保

护和开发利用的激励机制；（３）知识产权及其开发利用政策的目标；（４）知识转移工

作人员的资质和培训。

　　２．知识转移信息的公开和传播政策

知识转移信息的公开和传播政策相关的问题主要是询问知识转移办公室是否公

开发布其知识产权政策，是否监测其所属研究机构的活动。如果是，他们是否会公开

这些信息，以便该研究机构外部感兴趣的伙伴（例如公司经理）可以获得这些信息。

表１给出了公共研究机构的知识转移、许可和创业有关政策的有无和公开情况

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公共研究机构（８０％）都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政策，但

有许可政策（４５％）和创业政策（５３％）的机构所占比例显著较低，只有少量公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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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以某种方式公开了他们的相关政策。然而，很高比例的受访者都不清楚其所属

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是否为外界所知晓，特别是许可和创业政策。

表１　知识转移政策的有无和公开情况

知识产权 许可 创业

有政策 政策公开 有政策 政策公开 有政策 政策公开

是 ８０％ ３３％ ４５％ ６％ ５３％ １５％

否 ６％ ３３％ ３０％ ２３％ ２７％ ２２％

否，但有计划 １４％ ３％ ２１％ ２％ １８％ ０％

不清楚 ０％ ３１％ ４％ ６９％ ２％ ６３％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图４给出了知识转移办公室是否关心其所属公共研究机构的有关活动的统计结

果。可以看出，大部分知识转移办公室都注意监测这些活动。例如，９４５％的知识转

移办公室都关心研究项目的进展，８０％以上都关心人事变动。然而，这些活动信息的

公开比率很低，仅有３８５％的知识转移办公室公开其研究机构的研究项目信息，只

有４９５％公开其研究机构的科研能力信息。

图４　知识转移办公室监测和公开知识转移相关信息的情况（样本量：９１个）

　　３．知识产权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激励机制

鼓励科研人员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激励机制可以提升他们披露具有商业潜力的

发明的意愿。激励机制可以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奖励。图５给出了被调查知识转移办

公室采用的激励机制的情况。

５１知识产权动态



图５　知识转移办公室采取知识产权保护和开发利用激励机制的情况（样本量：９４个）

９５位受访者（除一位外）表示他们的机构都采取了针对雇员及／或学生的激励措

施，以鼓励他们保护和开发利用知识产权。但迄今为止，最常用的激励机制（８７％［７］

以上的受访者表示采用）是向发明者提供未来收入提成，而其他激励机制较少：４９％

采用了社会奖励（如奖金、宣传、内部或外部认可）；３７％采用了提供额外研发资金；

３３％采用了一次性奖励（如发明者奖金）；２４％将知识产权纳入晋升和职业生涯决定

因素，另外１３％的机构计划把知识产权纳入晋升和职业生涯决定因素。总体而言，

财政奖励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与欧洲委员会建议的务实守则形成对比，后者更强调

使用非财政类型的激励措施，例如促进职业生涯发展。

其他相关研究表明［８］，财政激励措施显得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发明者的收入

份额可以增加许可收入。表２给出了知识转移收入的分配情况。平均来看，发明者

获得了４０７％的收入分配，发明者的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单元获得１８６％，公共研究

机构获得３５８％，其他实体获得４９％。虽然调查结果没有显示，但西欧和科研院所

的发明者的收入份额往往较低，而机构保留的收入份额较大。

［７］注：关于本段中的比例，报告中的文字叙述和图中数值有出入，本文统一采用图中数值。
［８］在美国研究型大学（Ｌａｃｈ＆Ｓｃｈａｎｋ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８）和西班牙大学（Ｃａｌｄｅｒａ＆Ｄｅｂａｎｄｅ，２０１０）中，发明者的收入份
额与许可收入正相关；在意大利大学（Ｃａｌｄｅｒａ＆Ｄｅｂａｎｄｅ，２０１０）中，发明者的收入份额与专利申请数量正相关。

上述收入分配与以往的研究发现相似。例如，根据美国大学技术管理人协会

（ＡＵＴＭ）１９９９财年的美国大学调查信息（Ｍａｒｋｍａｎ，Ｇｉａｎｉｏｄｉｓ，Ｐｈａｎ，＆Ｂａｌｋｉｎ，２００４），

发明者得到４０％的收入，发明者所在部门获得２６％；再如意大利，发明者得到４４％的

收入，发明者所在部门获得１２５％（Ｂａｌｄｉｎｉ，２０１０）；而针对５２所西班牙大学的研究

发现，发明者获得５３％的收入（Ｃａｌｄｅｒａ＆Ｄｅｂａｎｄｅ，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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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知识产权收入的受益人分配份额（％）（样本量：８２个）

发明者 发明者所在部门或机构单元 发明者所在研究机构 其他

平均值 ４０．７ １８．６ ３５．８ ４．９

中位数 ３３．３ ２０ ３３．３ ０

　　４．知识产权及其开发利用政策的目标

受访者被要求选择其所在机构的知识产权及开发利用政策的３个最重要的目

标。如图６所示，最常见的目标是为所属机构创造收入（６０％）和为所属机构的教职

员工创造科研与教学合作机会（５９％）。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还提到其机构相

关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促进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为经济增长做贡献、提升所属机

构的声望和知名度，以及促进创业。很少被提到的目标包括资助机构的要求、支持

（私人）合作伙伴、吸引和留住职员，及为学生拓宽就业市场等。

图６　知识产权及其开发利用政策的常见目标（样本量：９１个）

　　５．知识转移工作人员的资质和培训

超过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表示，其知识转移办公室招聘具有工程或自然科学正规

学位的人员（８３％）；三分之二的知识转移办公室招聘具有管理或工商管理学位的人

员；５８％的知识转移办公室招聘具有正规法律培训资质的人员；３５％的知识转移办公

室招聘具有金融学位的人员。其他受欢迎的学位或经验包括健康科学、知识管理、媒

体公关、医药、专利工程和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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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各区域具有不同正规资质雇员的知识转移办公室比例（样本量：９６个）

在不同的地理区域，知识转移人员的构成有所不同，如图７所示。例如，与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和西欧相比，工作人员具有科学和／或工程学位的转移办公室在东欧和

南欧所占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在东欧和南欧国家中，具有财务、管理或其他学科学位

的工作人员显得相对更为重要。

马廷灿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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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１．ｐｄｆ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

美欧技术许可与研发保密协议新进展

【摘要】２０１２年２月及２０１２年４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和欧洲知识产

权（ＩＰＲ）服务平台分别公布了技术许可协议范本及研发保密协议范本。本文简

略介绍协议范本的主要内容。

　　１．美ＮＩＨ公布非盈利机构技术许可协议范本

美ＮＩＨ于２０１２年２月公布一份用于治疗被忽视的热带疾病（ＮＴＤｓ）、艾滋病

（ＨＩＶ）、结核病（ＴＢ）及疟疾的技术许可协议范本，旨在加速针对非盈利性机构（诸如

致力于全球技术可获性的产品开发合作伙伴组织（ＰＤＰｓ）等）的技术许可；通过降低

交易成本及鼓励更多政府所拥有技术的转化，促进全球公共卫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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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适用于非盈利性机构的许可协议范本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被许可人资格

应属于非盈利性机构诸如 ＰＤＰ以及非政府组织（ＮＧＯｓ），并承诺向全球提供与

获准的开发计划相一致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２）适用领域

用于预防、诊断或治疗人类或动物的 ＮＴＤｓ、ＨＩＶ、ＴＢ和疟疾的疫苗、药物、治疗

和诊断方法（或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相应技术）。对于其他技术，需个案考虑是否属

于适用领域。

　　（３）许可期限

在专利期限内允许用于特定领域的商业化许可，生物材料的期限则为２０年。

　　（４）发展计划

ＮＧＯ／ＰＤＰ的开发计划需明确将产品最终付诸应用、分销或出售的时间和资金投

入，需包括但不限于：聘用管理人员、完成样品或概念验证、增加研发资金、生产时间

表、首次分许可、启动临床试验、启动监管备案，以及首次销售或分销等。

　　（５）排他程度

依据法律和政策，ＮＩＨ更倾向于非排他性许可。对平台技术的许可（包括诊断领

域）将基于非排他性；或少数情况下针对非常严格的特定产品限制的排他性许可。

在符合适用法律、规章和政策的情况下，对潜在药物（小分子体和生物制品）以及疫

苗成份会考虑应用排他性许可，并限于特定适应症和地区。而非排他性许可则用于

某种程度上已确定尚未有排他性许可、或隶属于合作研发协议（ＣＲＡＤＡ）下的排他性

许可选项的适应症和地区。

　　（６）终止或“撤回”条款

许可条款将包括强制性分许可或对那些不再符合开发计划的国家解除权利。排

他性许可将包括针对被许可人故意或无能力满足需要时的“撤回”条款。可能会要

求排他性许可对象进行分许可，变排他性为非排他，或当开发计划的重要目标未能实

现且被许可人无法提供充分的补救计划时，要求被许可人放弃针对特定领域或特定

适应症的产品销售或分销权利。此外，ＮＩＨ可以在必要时全面终止许可，以确保该领

域的成功发展和商业化。

　　（７）范围

①美国专利未决申请或授权专利，和／或国外等同专利；这些申请的所有分案申

请和继续申请，以及由这些分案和继续案获批的所有授权专利；以及这些专利的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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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再审查、延展；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由 ＮＩＨ技术转移办公室管理，例如由 ＮＩＨ和

ＦＤＡ内的科学家发明或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发明（ＯＴＴ为许可主导单位）；

②在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或销售中应用到的由 ＮＩＨ或 ＦＤＡ内部的科学家研制的

未申请专利的生物材料。

　　（８）资金条款

①专利费用：依据可能的市场和许可范围，排他性被许可人将支付 ＮＩＨ最多可

达５０％的专利费用，和在商业化许可生效日后发生的许可区域的年费。专利或专利

家族的非排他性被许可人应根据可能的市场和许可范围支付 ＮＩＨ最多可达５０％的

专利费用和用于非排他性商业化许可生效日期后的许可区域的年费。

②许可费用：前期费用２０００美元。对生物材料而言，前期费用可能包括提供材

料的费用。

③专利权使用费：被许可人就被许可产品或工艺的净直接销售额的１．５％（排他

性许可）或０．７５％（非排他性许可），不包括向公共部门机构或利用公共部门资金的

机构（如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ＰＥＰＦＡＲ或全球基金）的销售。

④分许可：针对排他性许可，若 ＮＩＨ提供了体内模型数据，则为收益的１５％；若

ＮＩＨ未提供体内模型数据，则为１０％。针对非排他性许可，则为上述金额的一半。

⑤阶段性付费：无。

⑥最低年度使用费：无。

⑦使用费叠加条款：若被许可人被要求向一个或多个第三方支付使用费，以制

造、使用或销售被许可产品，则被许可人可以从应支付给美国公共卫生署（ＰＨＳ）或

ＮＩＨ的使用费中扣除５０％给第三方。扣除比例不允许超过５０％。

　　２．欧洲ＩＰＲ服务平台公布研发保密协议范本

欧洲ＩＰＲ服务平台于２０１２年４月初公布了三份研发保密协议范本，旨在辅助企

业或机构制定保密协议，通过协议来进行安全的信息交易、促进项目发展并确保技

术、商业秘密信息的保密性。这些范本也适用于第七框架计划，三份协议范本分别为

单向保密协议、双向保密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及保密协议。三份协议范本中明确了协

议签署方、保密信息范围、披露保密信息的目的、获得保密信息方的承诺等保密条款

等，参见文末附件。协议概要内容如下：

　　（１）保密协议（单向、双向）

双向保密协议是指双方都可能会向对方披露保密信息，也可能会接受对方的保

密信息，由此，双方都享有要求对方保守自己保密信息的权利，同时也必须承担为对

方保密的业务。而单向保密协议则仅仅规定一方披露保密信息，另一方接受保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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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只要求另一方承担保密义务。

保密信息或详细文件应在制定保密条款后再披露，以免信息被其他利益方所用，

损坏保密信息拥有者的利益。

　　（２）谅解备忘录（ＭｏＵ）及保密协议

ＦＰ７ＭｏＵ是一份定义共同体合作伙伴间协商框架的合同书；通常在项目协商初

期甚至提交申请前，就总结出该合同书。它能显示合作方之间的融合，表明意向性的

行动共同指南，辅助阐释用于沟通、信息交换、报告、保密事项以及修改和终止合同书

的协议。

附件列出了范本。实际应用中，都应根据具体情况或合作方需求，进行修改后再

利用。

　　附１：欧洲ＩＰＲ服务平台单向保密协议范本

Ｎ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ｉｓｅｎ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ｏｏｎｔｈｉｓ［ｉｎｓｅｒ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ａｙ］ｄａｙｏｆ［ｉｎｓｅｒｔ

Ｍｏｎｔｈａｎｄｙｅａｒ］ｂｙａ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Ｉｎｓｅｒ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ｎ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ｏ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ｈａｖｉｎｇｉｔ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ｏｆｆｉｃｅｏｒｂａｓｅｄ

ｉｎ［ｉｎｓｅｒｔ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ｉｔｙ］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ｓ［ｔｈ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ｄ

２．［Ｉｎｓｅｒ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ｎ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ｏ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ｈａｖｉｎｇｉｔ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ｏｆｆｉｃｅｏｒｂａｓｅｄ

ｉｎ［ｉｎｓｅｒｔ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ｉｔｙ］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ｓ［ｔｈｅ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ｄ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ｈｅｒｅｔｏｄｅｓｉｒｅ［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ｏ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ｕｎｄｅ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ｏｒ［ｔｏｓｕｂｍｉｔ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

ａ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ｃａｌ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ｃａｌｌ）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ＥＵｆｕｎｄｅｄ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ｏｒ［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ｏ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ｒｍａｙｓｈａｒｅ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ｔｅｒｍｓａｎｄ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ｓｓｅｔｆｏｒｔｈｂｅｌｏｗ．

ＮＯＷ ＩＴＩＳＡＧＲＥＥＤＡＧＲＥ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１　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ｏｆｔｈ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ｓａｎｙｄａｔａｏｒ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ｒｔｈａｔｉｓｎｏ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ｋｎｏｗｎｔｏ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ｒｈａｓｎｏｔｙｅｔｂｅｅｎ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ｏｒ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ｆｏｒｍ，ｗｈｅｎｅｖｅｒａｎ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ｂｕｔｎｏ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ｏ：

（ｉ）ａｎ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ｏ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ｒｍｅｔｈｏｄ；

（ｉｉ）ａｎ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ｓａｍｐｌ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ｄａｔａ，ｋｎｏｗｈｏｗ，ｗｏｒｋｓ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ｄｅｓｉｇｎｓ，ｄｒａｗｉｎｇ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ｏｌ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ｄｅ，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ｄｅ，ｆ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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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ｔｓ，ａｎ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ｉｉｉ）ａｎｙ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ｐｌａｎ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ｌｅｓ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ｌａｎ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ｒ’ｓ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ｒｔｈｏｓｅｏｆｉｔｓ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ｖ）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ｐｌａｎｓ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ｏｒ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ｌｉ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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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国际模式微生物研发专利分析

【摘要】利用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和 ＴＤＡ等分析工具，对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３０日的三种（类）典型模式微生物（大肠杆菌、梭菌和微藻）基因工程研发的发

明专利申请进行了专利计量分析。主要探讨了三种（类）典型模式微生物的整

体发展趋势、生命周期进程、国际专利布局、竞争专利权人分布等，对比分析并揭

示了大肠杆菌、梭菌和微藻的研发态势和研究热点。

模式微生物是指受到广泛研究，对其生物现象已有深入了解的微生物物种；根据

从这些物种所得的科学研究结果，可以归纳出一些涵盖许多生物的模型，并应用于各

个领域的研究。大多数模式微生物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使其易于在实验室中进行

研究：它们通常体积较小、结构简单，便于人工操纵，培养成本低廉，并可迅速繁殖。

除了这些共同特点，大多数模式微生物都有一个或几个独特属性，使它们成为研究中

理想的特殊品系。

本文以三种（类）典型模式微生物（大肠杆菌、梭菌、微藻）为基本分析对象，基于

国际专利分类体系中有关这三种（类）典型模式微生物基因工程研发的专利分类号

界定，对其研发专利的发展情况进行定量和可视化分析。本文以德温特创新索引数

据库（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ｘＳＭ数据库，以下简称 ＤＩＩ）收录的发明专利申请（以下

简称“专利”）为基础，专利计量分析采用的主要分析工具包括 ＴＤＡ等，数据检索及

下载日期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１．三种（类）模式微生物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年度发展态势分析

基于国际专利分类体系中的“突变或遗传工程”（Ｃ１２Ｎ－１５／００）大组，在该范畴

内分析有关大肠杆菌、梭菌和微藻的专利，以基本专利年（ＤＩＩ数据库首次收录的专

利家族成员专利的公开年）为年度划分依据，分析这三种（类）模式微生物基因工程

研发专利的国际发展情况。

图８显示，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ＤＩＩ数据库共公开了有关大肠杆菌基因工程

的研发专利２３４４件、梭菌基因工程的研发专利５７件、微藻基因工程的研发专利５４８

件，其中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的专利尚不完整，因此２０１１年显示出的专利公开数量减

少并非实际情况。从三种（类）模式微生物历年专利数据变化趋势角度分析，大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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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基因工程研发历史最久，ＤＩＩ数据库最早收录的大肠杆菌、微藻和梭菌的基因工程

图８　三种（类）模式微生物基因工程研究专利数年度发展态势图［９］

［９］２０１０年数据仅截止到１１月１５日。

专利分别是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９１年。其中梭菌基因工程的研发历史较短，且专利

总量较少，仅在２００７年以后才确立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则

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然而，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的研发则呈现出一个有趣的历

程———自１９７８年第一件专利公开以后，逐年专利数量迅速增长并于１９８８年达到峰

值，并在以后的３年里维持在峰值范围，而后迅速减少至１９９３年的７件。自１９９４年

开始则进入下一轮逐年缓慢增长期，并在２００９年开始实现爆发式增长，同时实现对

１９８８年峰值的突破。为了深入解读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历程的特殊形态，本文对

其研发历程进行了生命周期分析。

　　２．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技术生命周期分析

技术的发展同产品一样，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一般来说，技术的发展可能经历

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复苏期等五个阶段。在技术起步期，专利数和专利

申请人数均较少；随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技术理解的深入，专利数量大幅上

升，申请人数量也迅速增加，技术进入发展期；技术进入成熟期后，专利数量将持续增

长，但申请人数量则相对保持稳定，而且专利申请多为改进型专利；之后，经过市场和

技术的淘汰，专利申请数量和申请人数量都将有所下降，申请的专利多为在已知技术

上的小幅度改进，进展不大，技术进入衰退期；如果之后专利申请量和申请人数量又

有大幅增加，则说明技术进入复苏期，企业又找到了新的技术空白点，向新的技术方

向发展。技术生命周期图是将某一技术在不同时间段内专利申请情况以图形的形式

展现出来，一般分为两种形式：（１）专利数量随时间变化的技术生命周期图（如图

８）；（２）专利数量与专利申请人随时间变化的技术生命周期图。在专利分析中，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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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第二种形式。以横轴表示专利申请人数量，纵轴表示专利申请数量。通过某一

特定领域的技术生命周期图与通用曲线图的比较，可发现该产业所处的技术生命周

期情况，如技术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复苏期［１０］。图９是以上述第二种方

式构建的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技术生命周期图。

［１０］方曙，张娴，陈云伟，高利丹，胡正银．２０１０．专利情报研究方法进展综述．竞争情报进展，主编：谢新洲．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北京：１５１－２１０．
［１１］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属于起步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属于发展期；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属于成熟期；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属于衰退
期；１９９４年～今属于复苏期。

由图９的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技术生命周期图可见，自１９７８年有专利公

开以来，经历３年左右的起步期以及４年左右的快速发展期之后，进入６年左右的成

熟期（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１年）。然而仅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３年两年的时间，相关研发专利数量以

及专利权人数均以惊人的速率跌至１９７９年的水平，而后进入复苏期（１９９４年至今）。

复苏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９４至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１年。２００７年以前的１０

多年时间里，不论是专利权人数量还是专利数量都始终徘徊在５０个（件）以内，直到

２００７年以后才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并一举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分别实现专利数量与

专利权人数量的新突破。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技术生命周期图或许揭示了国

际上对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布局的变革，相关分析将在下文分析中逐步讨论。

图９　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技术生命周期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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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三种（类）模式微生物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国际布局

本节通过研究专利家族成员国的分布情况，以了解三种（类）模式微生物基因工

程研发专利的国际布局情况。

　　（１）专利家族统计

专利家族指专利权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申请、公布的具有共同优先权的一组专

利，对于专利家族数量的研究，可观察全球竞争对手和专利申请的态势，探索动态的

技术蓝图。专利家族成员数指专利家族中所包含的专利成员总数，数量多少反映了

专利申请的国际市场占有意图或技术发展的变化情况。

由表３统计的三种（类）模式微生物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家族成员情况可见，在大
肠杆菌基因工程专利研发的复苏期的前期阶段，虽然专利家族数量不多，但专利家族

平均成员数却高达６．８，然而进入复苏期的后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虽然专利家族数
量迅增，但专利家族平均成员数却仅有１．３。在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的起步
期和发展期、梭菌和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的专利家族平均成员数均在３以上。由
此可见，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的复苏期（分两个阶段）的发展特征非常值得我

们关注此历史时段国际研发布局所发生的改变或变革。

表３　三种（类）模式微生物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家族成员统计

大肠杆菌 梭菌 微藻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１９９１～２０１１１９８４～２０１１
专利家族成员国数 ３８ ３８ ２１ ２２ ３８

专利家族数（专利数）（Ｎ） １２３４ ３００ ７３８ ５７ ５４８

专利家族成员总数（Ｆ） ４２６６ ２０３１ ９４０ １７１ ２３７４

专利家族平均成员数（Ｆ／Ｎ） ３．５ ６．８ １．３ ３．０ ４．３

　　（２）国家（地区）分布

统计各专利家族成员国专利数量的逐年演变情况发现：

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的国际分布：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的起步期至成熟期期
间，受理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最多的国家（组织）依次是日本、欧洲专利局、德

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见图１０），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专利局优势最为明显。在历经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迅速衰退以后，在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的复苏期前期阶段，各国（中国除
外）受理的专利数量仅有小幅回升，并在２００４年又开始减少，与成熟期阶段的差距仍
较为明显。然而，中国自２００７年以后受理的专利数量却实现了爆发式发展，仅四年
时间中国大肠杆菌基因工程专利受理数量就增长了１７倍，然而其他国家在２００７年
以后受理的专利数量却未见显著性增长，甚至不及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的受理数量。由此
可见，这种中国一枝独秀的状况直接导致了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复苏期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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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量的爆发式增长。从图１０的饼图分析亦可见，中国在１９９１年以前受理的专
利数量非常少，排名未进入前十；在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的复苏期前期也仅占全球受理量
的８％，位居第六位。而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中国的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受理量
则占据了绝对的领先地位，占全球受理总量的７２％。那么，中国受理大肠杆菌基因
工程研发专利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呈现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否存在哪些推动力量？主要
由哪些国家、哪些专利权人提出的申请？专利的技术主题主要分布在什么方面？这

些问题将在下文逐步剖析。

图１０　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家族成员国分布图

梭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的国际分布：梭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只有５７件，平均每
件专利在三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２００７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
各国各年受理的专利数量均未超过１０件，以中国、美国、欧洲专利局、韩国、日本为
主，各主要国家所占比例差距并不显著（见图１１）。

图１１　梭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家族成员国分布图

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的国际分布：自１９８４年首件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公开
以来，一直到１９９４年以后，各主要国家专利受理量才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专利数
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左右达到峰值后，于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则有所下降，２００７年以后又进入
逐年上升期，其中以美国、欧洲专利局、日本和澳大利亚为主。中国微藻基因工程研

发专利的各年受理量除了在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略有下降外，总体仍呈现逐年递增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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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并于２００８年以后占据世界前列，仅落后于美国，与欧洲专利局基本相当（见图
１２）。

图１２　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家族成员国分布图

上述数据清晰显示，美国、中国、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三种（类）模式

微生物基因工程研发专利的主要专利受理国家（或地区）。对大肠杆菌和微藻而言

（梭菌专利数量太少，特征不显著），在专利受理数量角度分析，除中国以外的上述主

要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受理量均已经历过一次发展的成熟期（或顶峰期）－衰退期
－复苏期的过程，这些主要国家的大肠杆菌基因工程专利的复苏期集中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以后则开始回落；而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正处于复苏期的初期阶
段或鼎盛阶段，尚未见明显回落迹象。然而，中国虽然在２００７年以前的专利受理量
都比较少，但在２００７年以后却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并一举占据世界前列的位
置。特别是对大肠杆菌而言，在２００７年以后中国专利受理数已经成为专利数量快速
增长的主要动因，同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受理量总体呈

现萎缩的态势。数据提示我们，中国的大肠杆菌和微藻基因工程研发尚刚刚进入快

速发展期，在美国、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经历孕育－发展－成熟－衰退
－复苏的整个过程中，中国还处于孕育期。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国际上迎来大肠杆
菌和微藻基因工程研发的二次热潮时跟上了国际发展的步伐，迎来快速发展期的同

时也一举占据了专利受理数量的世界领先地位。

　　（３）在华专利申请来源地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在２００７年以后受理的大肠杆菌、微藻和梭菌基因工程研发
专利数量已位居全球首位（或前列），本小节将剖析决定中国这种领先地位的动因，

即什么国家和机构在中国申请了如此多的专利？

表４统计数据发现，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有关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的６７７件中国专
利中，优先权国包括９个国家或地区。其中，以中国为优先权国的位居首位，其他注
重在中国寻求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保护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日本、加

拿大、韩国、欧洲等，但所有外国优先权的专利数量仅占５％，绝大多数专利都的优先
权国都来自中国。同时，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１０个专利权人均来自中国，以中国科
学院专利数最多，华大基因研究院、江南大学、复旦大学等依次减少，查看这６７７件的

９３知识产权动态



所有专利权人也发现，绝大多数专利权人均为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或企业。数据表

明，在中国申请保护的大肠杆菌基因工程专利中，我国的本土专利权人占主要地位，

也就是说，我国的大量专利权人的大量专利产出直接导致中国大肠杆菌基因工程专

利在２００７年以后的快速增长。
表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中国专利来源［１２］

中国专利受理数（件） ６７７
优先权国数 ９

排名 优先权国 专利受理数 专利权人 专利受理数

１ ＣＮ ６４４ 中国科学院 ４０
２ ＵＳ １４ 华大基因研究院 ２５
３ ＪＰ １０ 江南大学 ２２
４ ＣＡ １０ 复旦大学 １６
５ ＫＲ ８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１５
６ ＥＰ ５ 华中农业大学 １３
７ ＲＵ ４ 南开大学 １３
８ ＤＥ ３ 清华大学 １３
９ ＰＨ １ 浙江大学 １２
１０ 武汉大学 １０

［１２］一件专利可以拥有多个优先权国，所以中国专利各优先权国所对应的专利数之和大于中国专利数，以下相
关统计相同。

表５统计数据发现，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有关微藻基因工程研发的６１件中国专利
中，优先权国包括１０个国家或地区。其中，美国位居首位，占５０％，中国位居第二
位，其他注重在中国寻求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保护的国家（或地区）包括加拿大、

表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中国专利来源

中国专利受理数（件） ６１
优先权国数 １０

排名 优先权国 专利受理数 专利权人 专利受理数

１ ＵＳ ３０ 美国杜邦 ５

２ ＣＮ ２８ 美国ＳＡＰＰＨＩＲＥ能源公司 ４

３ ＣＡ ２０ 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４

４ ＫＲ ６ 上海师范大学 ３

５ ＥＰ ３ 韩国希杰有限公司 ２

６ ＡＵ ２ 中国科学院 ２

７ ＪＰ ２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２

８ ＦＲ １ 美国ＬＳ９公司 ２

９ ＰＨ １ 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 ２

１０ ＤＥ １ 美国ＳＯＬＡＺＹＭＥ公司 ２

美国加州大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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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欧洲、日本等。查看以美国为优先权国的专利发现，这些专利均为美国公司或

大学所有，这些公司或大学同时也成为在中国申请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数量最多

的专利权人。此外专利数量较多的还包括韩国希杰公司，以及中国新奥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数

据表明，在中国申请保护的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中，美国的专利权人占主要地位，

中国本土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尚处劣势地位。也就是说，中国的微藻基因工程研发

专利受理量在２００７年以后占据世界前列的主要动因并非中国本土专利权人的贡献，
而是主要来自美国的专利权人。

表６统计数据发现，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有关梭菌基因工程研发的２５件中国专利
中，优先权国包括１０个国家或地区。其中，以中国为优先权国的位居首位，其他注重
在中国寻求梭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保护的国家（或地区）包括加拿大、美国、欧洲、韩

国、日本等。２５件中国专利总计来自１９个专利权人，其中中国７家，国外１２家，除中
国科学院以９件专利位居首位外，其他中国机构均只有１件专利申请。数据表明，在
中国申请保护的梭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中，中国科学院占据了绝对领先地位，但就专

利权人数量而言，我国梭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却以国外专利权人为主体。

　　（４）三方专利

国际著名研究机构对国际技术竞争能力的有关报告中，常将美国（ＵＳ）、日本
（ＪＰ）和欧洲（ＥＰ）专利数据库（三方专利库）数据作为衡量国家技术能力的指标之
一。本节引入“三方专利”（指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专利局都提出申请的专利）的概念

用于表征重要的专利，分析这些三方专利的来源情况。

表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梭菌基因工程研发中国专利来源

中国专利受理数（件） ２５
优先权国数 １０

排名 优先权国 专利受理数 专利权人 专利受理数

１ ＣＮ １８ 中国科学院 ９
２ ＣＡ ７ 美国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公司 ３
３ ＵＳ ６ 美国ＩＮＴＥＲＶＥＴ公司 ２
４ ＥＰ ４
５ ＫＲ ５ 其他国外机构１０家（各１件） １０
６ ＪＰ ３ 其他国内机构６家（各１件） ６
７ ＡＵ ２
８ ＭＸ ２
９ ＺＡ ２
１０ ＲＵ １

表７统计的三方专利数据提示，在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的复苏期前期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此时期的专利普遍重视在更多的国家就一件专利进行保护，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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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此时期的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拥有更高的质量，或者是隐含一种新

技术方向的出现。然而在复苏期后期（２００７年以后），三方专利所占比例显著减少，
特别是大量的中国专利仅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国际布局力度薄弱。然而对梭菌和

微藻而言，２００７年以后的中国专利中三方专利所占比例依旧很高，说明由国外专利
权人为主体的梭菌和微藻基因工程中国专利中有相当数量属于三方专利，在美国、日

本和欧洲专利局均提出专利保护。

表７　三方专利受理情况统计表

受理时间（年）
专利受理总数
（Ｎ／件）

三方专利受理数
（Ｔ／件）

比例
（Ｔ／Ｎ）

大肠杆菌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１２３４ ３２６ ２６．４％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３００ ２００ ６６．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７３８ ３４ ４．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中国） ６７７ ２９ ４．３％

梭菌
所有年份 ５７ １４ ２４．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中国） ２５ ９ ３６．０％

微藻

所有年份 ５４８ ２３４ ４２．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１６０ ３９ ２４．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中国） ６１ ２７ ４４．３％

　　４．专利机构分布

专利合作化程度反映了技术创新与他人合作的程度，报告用专利合作强度指数

反映机构在专利研发工作中与外界合作力度的强弱，专利合作强度指数指每件专利

平均拥有的专利权人数。同时，统计专利数量最多的前十名（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以观
察主要的从事这三种（类）模式微生物研发的公司、大学或科研机构。

表８和表９统计的三种（类）模式微生物基因工程研发专利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说
明：由于美国专利法规定专利申请必须由发明人提出，再将专利权转让给所属机构，

所以ＤＩＩ数据库中某些专利的专利权人包括发明人，为了准确比较机构的专利产出
量及合作情况，本报告不考虑专利权人为个人的情况）及专利合作强度指数表明，大

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在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的复苏期前期专利合作行为最为活跃，平
均每件专利拥有１６个专利权人，而在孕育期到成熟期该值仅为１２，进入复苏期后
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１）甚至降到趋近于１。说明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合作最活跃的
阶段是其复苏期前期，即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梭菌和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的合作强度
指数分别为１４和１５，均处于相对较为活跃的合作水平。

从专利权人的排名来看，三种（类）模式微生物研发的主要专利权人总体上以国

外机构为主，特别是对梭菌和微藻而言，除中国科学院的梭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排在

首位外，其他前九家梭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权人均来自国外，以法国、美国和韩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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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合作强度指数及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统计

大肠杆菌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
专利申请
数（Ｎ／件） １２３４ ３００ ７３８

专利权人申
请累计件次
（ＡＮＡ）

１５２０ ４８７ ７６４

专利合作强度
指数（ＡＮＡ／Ｎ） １．２ １．６ １．０

ＴＯＰ１０
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
专利
申请数

专利权人
专利
申请数

专利权人
专利
申请数

１ 日本帝人 ５７ 日本味之素 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４０

２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
研究所

５４ 德国德固赛 ２９ 华大基因 ２５

３ 日本协和发酵 ４１ 日本协和发酵 １１ 江南大学 ２２
４ 日本武田化学 ３２ 德国考格尼斯 ７ 日本味之素 １７
５ 美国基因科技 ３１ 瑞士罗氏 ７ 复旦大学 １６

６ 德国赫希斯特 ２７ 日本钟化 ６ 中国农科院饲料
研究所

１５

７ 日本味之素 ２３ 丹麦诺维信 ６ 华中农大 １３
８ 日本住友化学 ２３ 韩国希杰 ５ 南开大学 １３
９ 日本三井化学 ２０ 美国基因泰克 ５ 清华大学 １３
１０ 美国礼来 １９ 德国威克化学 ４ 浙江大学 １２

表９　梭菌、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合作强度指数及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统计
梭菌 微藻

专利申请数（Ｎ／件） ５７ ５４８
专利权人申请累计
件次（ＡＮＡ） ７７ ８０９

专利合作强度
指数（ＡＮＡ／Ｎ） １．４ １．５

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 申请量 专利权人 申请量

１ 中国科学院 ９ 美国杜邦 ２６

２ 韩国ＵＮＩＶＫＯＲＥＡＲＥ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ＦＯＵＮＤ ４ 美国ＭＡＲＴＥＫ ２２

３ 美国ＣＯＢＡＬＴ技术 ３ 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 ９
４ 法国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３ 美国加州大学 ８
５ 美国ＱＴＥＲＯＳ ３ 日本味之素 ７
６ 韩国生物燃料化学 ２ 美国杰能科 ７
７ 法国ＣＮＲＳ ２ 丹麦诺维信 ７
８ 韩国ＧＳＣＡＬＴＥＸ ２ 美国ＳＡＰＰＨＩＲＥ能源 ７
９ 法国ＩＮＳＡ ２ 德国巴斯德 ６
１０ 韩国科学技术院 ２ 日本ＫＯＡＳＡＳＨＯＪ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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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有前十家微藻基因工程专利权人均为国外专利权人，主要来自美国、日本、德国

和丹麦。

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权人的分布则存在随时间演变的一种交替特征：从

孕育期到成熟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以日本专利权人为主，前十名专利权人中有７个
均来自日本；而进入复苏期前期（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日本的这种优势则被打破，前十家
专利权人分别来自日本、德国、美国、韩国、瑞士和丹麦；在这两个时间段内，中国的专

利权人均未进入前十，然而在进入复苏期后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以后，中国专利权人
则异军突起，一举占据了前十名专利权人中的９个席位，其中中国科学院、华大基因
和江南大学位居前三。

　　５．小结

上述针对三种（类）典型模式微生物基因工程研发专利的分析发现：

首先，有关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的专利不论在数量还是研发历史方面均处于

绝对的领先地位，梭菌基因工程研发的专利数量最少，研发历史最短。

其次，从研发专利数量演化角度分析，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曾在１９７８～
１９９１年这段历史时期经历过快速发展期和成熟期，此时期以日本的研发产出最为活
跃；经历了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衰退期后，从１９９４年开始进入复苏期前期阶段，除中国
以外的其他各主要国家于２００４年达到专利受理顶峰后专利受理数量又开始减少，而
中国却在２００７年开始的复苏期后期担当起了国际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产出
的绝对主力。然而，这些中国专利的质量却很可能不及复苏期前期乃至早前的发展

期和成熟期，例如，三方专利比例急剧下降等。微藻和梭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则未见

某历史时期的明显快速发展与成熟，但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的主要受理国家（或

地区）如美国、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却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左右经历了类似成熟期、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进入类似衰退期、２００７年以后又进入类似复苏期的一种特征。梭菌基
因工程研发专利数量也在２００７年以后才具备一定规模。所有上述数据均指向２００７
年，三种（类）模式微生物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均以２００７年为一个新的起点，或进入快
速发展期、或进入复苏期。不同之处在于，梭菌和微藻基因工程研发专利数量在

２００７年以后的快速增长归因于多个主要国家的发展，而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
数量在２００７年以后的快速增长则主要归因于中国发明专利数量的增长。

第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韩国、中国等成为三种（类）模式微生物基因工程

研发专利的创新主体，其中中国的领先优势主要是在２００７年以后建立的，特别是对
大肠杆菌而言，２００７年以后的中国专利受理量占全球的 ７２％。就机构而言，在
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排名中，除２００７年以后的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的专利权人大
都来自中国，中国科学院的梭菌基因工程研发专利全球领先外，在其他 ＴＯＰ１０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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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排名中则没有中国机构。

需要说明的一点：专利从研发、申请到公开有一定的信息滞后性，本文采用的基

本专利年必然滞后专利技术的实际研发日期，因此报告中的年份仅作为一种参考，在

与实际研发行为进行相互佐证时，可以将文中的年份适度前移１～３年左右的时间，

若考虑研发工作本身的时间周期，甚至还可以前移更多时间。

陈云伟，丁陈君，陈　方，邓　勇（国科图成都分馆情报研究部）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地奥心血康成功获准欧盟药品注册上市

４月１８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科院成都地奥制药集团

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地奥心血康胶囊已获准欧盟注册上市，实现了我国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治疗性药品进入发达国家主流市场零的突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

卫、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卫生部部长陈竺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发表讲话。发布会由

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主持。

３月１４日，经过荷兰药品评价委员会评审专家四年的严格科学审评，地奥心血

康胶囊成功获批准取得作为传统植物药品在荷兰的上市许可。该委员会在其官网上

发布相关消息时指出，“地奥心血康胶囊是首个来自欧盟境外的植物药品”，“地奥心

血康胶囊的获准上市基于对其药品质量、有效性和用药风险进行十分严格的审评，广

大欧洲群众将因此受益”。根据欧盟成员国药政管理互认可的相关协议，进入一个

成员国后再进入其他国家基本仅是程序化工作。

地奥心血康是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制并在中科院“一院两制”战略构想的

指导下与成都地奥集团共同开发的产品，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国际化的成功案例。

１９８８年，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原所长、成都地奥集团董事长李伯刚率其团队经过８

年努力，攻克了高纯度甾体皂苷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这一世界技术难题，创制了我国这

一首个现代大品种中药。成都地奥集团在产品基础研究，以及生产设备、产品质量管

理体系和制造流程等欧盟ＧＭＰ软硬件认证方面进行大量投入。

张　娴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Ｆｒｕｉｔ＿Ｒｅｑ／Ｔｅｃｈ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ａｃｔｉｏｎ？ｉｄ＝９０９０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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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所两项发明专利成功转让

４月２日，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作物耐逆分子生态课题组夏新界

研究员发明的一项专利“与水稻长粒卷叶相关的蛋白及其编码基因与应用”转让给

成都市天源新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并申请国外专利保护，总经费达１４７．１万元。该

项发明专利发现了一种创制培育高产优质水稻与其它作物品种的新方法。运用该方

法生产出的水稻，产量增加２０％以上，品质也大为改善，在作物遗传改良方面具有重

要的应用价值。

另外，２０１１年亚热带所另一项发明专利“一种与耐逆性相关的蛋白及其编码基

因与应用”成功转让给惠州市世纪五丰农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高利丹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Ｆｒｕｉｔ＿Ｒｅｑ／Ｔｅｃｈ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ａｃｔｉｏｎ？ｉｄ＝９０８７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９日

上海有机所与法国欧莱雅公司开展合作

上海有机化学所吕龙、田庚元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张劲松

研究员合作，采用先进的微波软化技术和生化技术处理灵芝孢子粉，对灵芝孢子粉多

糖进行控制性降解和充分提取，大大提高了灵芝孢子粉多糖的提取率（是文献报道

的４～５倍），其中有效成分含量达８０％以上。

为了进一步拓展微波灵芝孢子粉多糖的应用，上海有机所与全球最大的化妆品

公司
""

法国欧莱雅公司就其在化妆品应用方面开展合作研究。２０１０年起，微波灵

芝孢子粉多糖作为天然产物活性成分添加于法国欧莱雅公司旗下羽西品牌的生机系

列产品中，由于其良好的功效，在２０１１年创下了优异的销售业绩。今年３月，中科院

上海有机所与法国欧莱雅公司正式签订了“灵芝孢子粉多糖、生产方法和用途”专利

的独家授权协议，有望在欧莱雅旗下各个品牌中进行全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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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奥巴马政府提升知识产权执行预算

近期美国司法部指控了世界上贩卖产品最多的网站之一 Ｍｅｇａｕｐｌｏａｄ，控告其涉
嫌非法兜售受版权保护的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并赚取数以万计的非法收入。针

对娱乐产业面临的侵权压力，奥巴马政府在新预算中提议雇佣更多检控人员来处理

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以打击著作权侵权以及假冒行为。鉴于类似工作的压力，如果该

预算被国会批准，美国司法部的知识产权检控人员将会增加到３４人，同时努力推动
新立法，以进一步打击此类犯罪行为。

朱月仙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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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新西兰科研机构
加强创新研究与技术转移合作

澳大利亚科学院（ＣＳＲＩＯ）、新西兰科研商业化网络 ＫｉｗｉＮｅｔ已签署一份合作协
议，启动创新研究与技术转移的协同合作。双方将定期交流项目与科研信息，涉及从

精准农业到高科技制造业的广泛领域。ＣＳＩＲＯ知识产权与许可总经理称，此举对于
科研成果商业化有重要意义，“合作能使双方寻求技术互补的机会，产生更多投资可

能”，网络与知识的共享也将有助于科研与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双方接下来将启动

一年４次的项目组合信息交换，以寻找合作机会；实习与职员交流也在策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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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

美 ＮＩＨ与生物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促进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

美国 Ｂｉｏ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公司（ＢＨＩ）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技术转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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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签署一项新的合作中介协议（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ＩＡ），将帮助小
型企业或大学从联邦实验室获取创新成果加以生产利用。ＢＨＩ相关负责人称，该协
议将使医疗保健行业专家主动甄别全球最好研究机构开展的市场相关技术，更好地

捕捉商业价值，最终目的是促进中马里兰州医疗保健行业的就业增长。

根据协议，ＢＨＩ将利用 ＮＩＨ的“企业家进驻”计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ｉ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开发来自ＮＩＨ与ＦＤＡ的药物、疫苗、治疗、诊断与医用设备等内部技术。ＮＩＨ技术转
移办公室主任称，ＮＩＨ期望看到“企业家进驻”计划与ＮＩＨ去年底启动的“初创型企
业许可快车”（ＳｔａｒｔｕｐＥｘｐｒｅｓｓＬｉｃｅｎｓｅ）的协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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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ＵＳＰＴＯ和 ＡＵＴＭ宣布启动专利审查员培训联合计划

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与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ＡＵＴＭ）宣布启动一项专利审
查员培训计划。该项联合计划意在通过专利审查员、发明家、科学家之间的专门化培

训，提高美国专利的实力与质量。ＵＳＰＴＯ负责人称此举代表与美国大学———科研创
新的“培养皿”———合作的重要一步。ＡＵＴＭ负责人认为可更好地保护高校的发现
与发明，深化科研并最终促进技术转移与商业化。

通过该计划，在大学ＴＴＯ工作的ＡＵＴＭ成员将确定重点教员参加专利审查员的
专业培训项目。通过来自不同技术领域的科学家与专家为专利审查员提供培训，该

计划将提升ＵＳＰＴＯ的专利审查员技术培训项目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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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ＡＵＴＭ发布全球技术转移平台

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ＡＵＴＭ）推出“全球技术门户”（Ｇｌｏｂ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ｒ
ｔａｌ，ＧＴＰ）网站，以方便企业与大学之间的网络、合作与许可业务。新门户网站有利于
大学和企业根据新兴市场需求加速技术对接，帮助企业更方便找到具备所需研究能

力的潜在大学合作伙伴，加快产品开发。ＡＵＴＭ负责人称，多年来企业一直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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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Ｍ寻求最新的早期阶段学术创新成果，新门户将为企业提供一个发现创新与科
研能力的更简单的方法；并有助于促进协作，带来更多的技术许可，发展更有效和持

续的合作关系。

ＡＵＴＭ成员获准在网站上发布信息，门户网站的检索功能则向全体公众开放。
在网站部署阶段，与 ＡＵＴＭ关系紧密的几家大学提供了相关信息，目前已有超过
４０００项技术信息，吸引了２０００多名用户。随着更多成员的逐步加入，ＡＵＴＭ预计网
站访问情况会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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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普渡大学创新与商业化中心推出“一站式”服务

为使实验室成果的市场化更为顺畅，美国普渡大学推出“创新与商业化中心”

（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ＩＣＣ）为发明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内容包
括提供种子资金、经营咨询、专利援助等。普渡大学负责人称“ＩＣＣ融合了目前全国
最成功的多种模式，将就市场评估、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发展等提供协助和指导，帮助

解决法律法规障碍，促进沟通与市场营销”。

ＩＣＣ将商业化支持与企业家指导结合起来，长远计划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早期风
险投资共同体与基于高科技的印第安纳州新兴公司经济体，目的是创造一系列机会

为西拉斐特吸引经验丰富的发明人和高科技企业家。该校技术商业化办公室将承担

其中部分工作。普渡大学每年约有６亿美元的政府与产业界资助研究，产生的知识
产权基本由大学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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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马里兰州大学发起技术商业化推进计划

通过一项“创新计划”，美国马里兰州５所研究型大学将与企业和政府机构建立
联合，大学声誉和研究有望得到迅速提高。该项工作牵头人———马里兰科技发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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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执行董事称，该计划目的是加速技术的商业化。

新方案要求参与大学每年提供２５万美元，主要用于帮助专家寻找能在当前市场
中蓬勃发展的创新技术并资助这些技术的整体商业化。马里兰大学的科研副校长认

为大学可以在巴尔的摩与华盛顿的地区经济多样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科研人员

缺乏商业化重点的原因归结于他们大多数一直在从事附近联邦机构的研究项目，他

相信新举措将鼓励研究人员更关注市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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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州大学系统发布技术转移搜索门户

美国德州大学系统（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Ｓｙｓｔｅｍ）发布新的技术转移搜索门户
网站，旨在增强其１５所成员机构的商业化活动。利用该科研与技术搜索引擎，用户
可访问德州大学系统内部的技术专家、专利资产、新闻、研究中心、实验室网页等。德

州大学系统相关负责人称，为发布该项公共搜索功能技术及相应研究数据已作了相

当长时间的打算，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透明度、工作强度，以此改善和扩大整个

德州大学系统的技术转移工作，为大学企业创造收入，维持对德州的经济影响，裨益

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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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校技术转移人士提倡
专利与商业化作为大学教师任职评估标准

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将教师从事专利和商业化活动作为任职和提升的标准之

一，但近期《技术和创新》刊物中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仍有７５％的大学并未将此纳
入评估标准。报告作者———美国高校若干技术转移专家认为，增加这一评估标准可

以鼓励教师较早地从事创新活动，并为学校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不过，报告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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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不能用专利和商业化取代传统的学术活动，如教学和发表文章等。

朱月仙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ａｃｔｉｃｓ．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２／０２／２８／ｒｅｐｏｒｔ－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ｅｎｕｒ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

ＷＩＰＯ：２０１１年 ＰＣＴ申请创新高

尽管经济形势困难，但通过 ＷＩＰＯ《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
在２０１１年仍创下新纪录，共有１８１９００件申请———比２０１０年增长１０．７％，创下２００５
年以来的最高增速。

在申请量最多的国家中，来自中国（＋３３．４％）、日本（＋２１％）、加拿大（＋８．
３％）、韩国（＋８％）和美国（＋８％）的 ＰＣＴ申请在２０１１年增速最快。其中，中国、日
本和美国占了总增长量的８２％。在申请人层面，中国电信企业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２８２６件）超过日本的松下电器公司（２４６３件）成为２０１１年排名第一的 ＰＣＴ申请
人，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１８３１件）排名第三，其后是日本的夏普株式会社（１７５５
件）和德国的罗伯特博世公司（１５１８件）。前５位申请人的已公布 ＰＣＴ申请均出现
两位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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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ｔｅｓ／ｗｗｗ／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ｐｄｆ／ｐｒ＿２０１２＿７０３．ｐｄｆ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１日

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欧申请专利创新高

欧洲专利局３月２３日宣布，去年共受理创纪录的２４．４万件专利申请，申请总量
创该组织１９７７年成立以来的新高。欧洲专利局认为，这表明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
下，企业科研和创新力度有所加强。亚洲国家和地区申请欧洲专利保持增长，已占总

数的３３％，比前年增加３个百分点。其中，日本以１１万余件专利申请占据第１位，
占总数的１８８％，韩国以１４２７件位居第２位，中国内地以５１５件处于第３位。

马廷灿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２－０３／２４／ｃ＿１１１６９７４３６．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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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发布专利和商标２０１１趋势报告

汤森路透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发布了专利和商标２０１１趋势报告：《２０１１年创新
状况：１２个关键技术领域及其创新状况》及《２０１１年商标报告：商标活动、发展和重
要改变趋势》。两份报告揭示了全球专利和商标发展趋势：家用设备和医疗器械两

个领域专利数量迅速上涨；新能源汽车在全球快速发展；生物技术领域创新活跃；中

国的商标保护将继续领先世界。

张　静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ｎｅｗｓｗｉｒｅ．ｃｏｍ／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ｐａｔ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ｔｒｅｎｄｓ－

２０１１－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ｐ－１４２４４５７５５．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ｉｍｇ．ｅｎ２５．ｃｏｍ／Ｗｅｂ／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Ｒ％２０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０３０５１２．ｐｄｆ
ｈｔｔｐ：／／ｉｍｇ．ｅｎ２５．ｃｏｍ／Ｗｅｂ／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ｐｄｆ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微软声明不会要求禁用标准必要专利

微软公司发表声明，将不会要求对技术标准的必要专利（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ａ
ｔｅｎｔｓ）的禁用，以保证对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承诺。声明进一步称会为那些必要专利提
供无条件许可。

微软称，行业标准对于互联网发展、移动设备与其它计算机间的互操作是非常重

要的；国际标准系统之所以运作良好是因为提供标准的企业能够信守公平、合理和非

歧视（ＦＲＡＮＤ）的条款进行基本专利的许可，否则消费者与整个行业将受影响。因此
微软将：按照ＦＲＡＮＤ条款提供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被许可方无须向微软交叉许可
自己的专利，除非被许可方也拥有同一行业标准的必要专利；仅向同意上述条款的企

业许可专利。

张　娴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ｏｒｇ／２０１２／０２／１３／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ｓａｙｓ－ｉｔ－ｗｉｌｌ－ｎｏｔ－ａｃｔ－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ｓ－ｉ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ｄａｉｌｙ＆ｕｔｍ＿ｍｅｄｉｕｍ＝ｅｍａｉｌ＆ｕｔｍ＿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ａｌｅｒ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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